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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總務處-出納組】 

工作項目 收入傳票登帳作業 承辦員 馬文和 
法令依據 出納管理手冊－第三章 分機 82269 

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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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時程 
 

主計室遞送傳票當日 

使用表單 收入傳票/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 

注意事項 系統操作請參照：出納帳務管理系統使用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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